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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霞）在新春佳节之际，为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家中，合肥市高新区农村工作局领导

班子成员分别带队，对天乐、兴园、蜀麓、长宁、城西桥等5个社

区服务中心及小庙托管区等辖区内低保、特困、孤儿、残疾人、

低收入人员等各类困难群众进行走访慰问，送去党和政府的亲

切关怀和美好的新年祝福。

当日上午，该局一行深入小庙托管区困难群众家中，送去

慰问物资、慰问金，仔细询问困难家庭人员的日常生活、身体状

况和享受政府社会救助政策的情况，并叮嘱在场的民政工作人

员和村居干部要切实落实好各项政策、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将

民生底线兜住、兜牢、兜好，真正做到“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截至目前，该局已累计为辖区困难群众送上新春慰问品共计

600余份。下一步，高新区将继续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深

入实施符合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社会救助工作。

一线 传真

合肥市高新区：慰问各类困难群众

本报讯（通讯员 樊功元）“病魔残酷，队友有情。请大家伸

出援手踊跃捐款，全力献出我们的仁心大爱”。 1月 28日，室

外寒气袭人，室内温暖如春：虎年春节即将来临前夕，由舒城县

公安局交管大队党支部开展的捐助患病辅警余善伟的“爱心行

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年近五旬的余善伟，系车管所一名辅警。2011年，余善伟被

确诊为淋巴瘤。进入2022年1月，他因身体再感不适，前往上海

某医院复查。经检查，余善伟的淋巴瘤已侵犯全身一些部位，如

不抓紧救治可能危及生命，且经测算需治疗费60多万元。

余善伟自确诊患病以来，始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坚守工

作岗位履职尽责，并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同事的

好评。如今这60多万元的医疗费，对他的家庭来说实在无力无

法筹集。交管大队党支部了解其家庭实情后，迅速在全队发出

了“捐款倡议书”。获悉此事的全队同事，在这个特殊时刻纷纷

慷慨解囊：交管大队长郭军、教导员曹剑等支委成员带头捐款，

全体民警、辅警争先恐后积极响应，由此一双双友爱的手汇集成

感人的暖流。截至当日19时，全队同事捐献善款已5万元。

舒城交管大队：吹响“爱心集结号”

1月27日下午，芜湖市镜湖区总工会和区纪委监委派驻第

一纪检监察组一行3人，看望并慰问奋斗在一线工作岗位的职

工，为他们送上“娘家人”的关心关爱。 本报通讯员 鞠国丽 摄

芜湖市镜湖区：走访慰问一线职工
本报讯（通讯员 魏曙光）六安市两级法院

去年全年共审理涉企案件 30074 件，审结

28213件，结案率达 94%，全面摸排在审未结

涉企积案，无超过2年以上涉民营企业未结案

件。全市法院共执结涉民营企业案件 1441
件，执结标的额5亿余元。

近年来，六安两级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落实中央以及省、市委关于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司法服务

保障“六稳”“六保”职能作用，积极化解涉企

矛盾纠纷，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

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六安老区绿色振兴

赶超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六安两级法院立足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制

定出台服务和保障六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8条意见，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保护力度。部署开展领导班子“走访企业和企

业家”活动，两级法院46位班子成员2个月时

间集中走访145家民营企业，征询105条对法

院工作的意见建议，提出9条28项针对性措施

并督促落实，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六安两级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努力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

司法服务。开通涉民企诉讼服务“绿色通

道”，安排专人负责涉民企诉讼立案服务。严

格落实市委“重畅决”行动部署，坚决杜绝涉

企诉讼年底拖延立案、限制立案等违规行

为。建立涉民企诉讼诉前调解优先工作机

制，依托商会调解委员会等调解组织对涉民

企案件优先开展诉前调解，节约民企诉讼时

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021年共开展涉民企诉前调解 2929件。

开展“百名法官进百企”活动，通过巡回审判、

走访调研、举办法律讲座、以案释法等形式送

法进企业，应用“移动背包科技法庭”到厂区、

进企业开展巡回审判6场。精选19个民营企

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如劳动争议、买

卖合同、知识产权等类型案件，分批在官网和

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开发布一批全市法院保

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发挥

典型案例的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作用，为广大

民营企业依法依规经营提供法律指引。

2 月 6 日夜，六安境

内普降大雪，来势汹汹

的暴雪天气给道路交通

带来影响，六安公安交

警提前部署、沉着应对，

迅速启动暴雪灾害应急

预案，多措并举，全力以

赴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群众出行平安。

六安公安交警及时

开展除雪融冰除障等措

施，并安排警力上路值

守，疏导交通，通过巡逻

喊话提示、压速带道等

措施，提醒驾驶员、行人

减速慢行。同时，积极

主动地向过往车辆和行

人提供帮助，确保安全

有序通行。

本报通讯员 高航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天泽 孙晓峰）为进一

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严厉打击破坏森林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天长市公安局森

林派出所联合基层派出所全方位、多角度收

集涉林涉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线索，近日成功

破获一起非法狩猎案。

当日，森林派出所联合张铺派出所在田

边、湖边等敏感地区开展巡逻，在一处路边

林间发现有形迹可疑人员，随即准备上前盘

问，谁知可疑人员看见警察过来立即逃跑。

民警当即果断出击，将可疑人员于某抓获。

在现场发现于某随身携带的背包发现 84只

斑鸠及1只野鸡以及弹弓、钢珠、播放器、夜

间照明工具等物品。

经过连夜审讯，犯罪嫌疑人于某对自己

非法狩猎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已被天长警

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中。

2 月 5 日，安徽农垦

华阳河农场荷塘里一派

繁忙，藕农在采挖莲藕并

装车销售，确保春节市场

供应。

新春佳节，莲藕需求

量增大，华阳河农场万亩

生态莲藕种植基地大年初

三就开始采藕，既保节日

市场鲜藕供应，又能增加

藕农的收入；莲藕除供应

周边市场外，还远销“两

广”和长三角等地。

本报通讯员 李龙 摄

本报讯（吴晓宁 漆先江）新春佳节期间，

人们走亲访友、聚会聚餐增多，酒驾醉驾易

反弹，交通安全风险加大，为严防酒驾醉驾

违法犯罪和事故反弹，2月 5日，金寨县公安

局交管大队组织开展了新春集中查缉酒驾

统一行动。

当晚，由大队机动中队、事故处理中

队、综合中队、法制宣传股组成的酒驾查缉

分队，在新城区餐饮娱乐场所较为集中的

玉博园周边路段设立 3个临时检查卡点，对

过往的各类机动车进行拦截检查。19时 38
分，一辆皖 NCM96x 黑色轿车驶入检查卡

点，执勤交警对驾驶该车的一名年轻女子

进行酒精筛查时，酒精检测棒红灯亮起，不

断闪烁，并提示：“对不起，您喝酒了”。执

勤交警立即将该名女司机“请”下车，并用

呼气式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经检测，该

女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39
毫克，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20 时 10 分，

周边的另一检查卡点传来信息，一辆皖

A550Ux的白色轿车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后

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该名男司机体

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45毫克，属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后经调查了解，第一名被查的女司机曹

某，家住梅山镇新城区某小区，当天和丈夫一

起外出走亲戚拜年，当晚其丈夫喝酒后没敢

开车，曹某说晚上自己没有喝酒，便驾车带着

家人一起返回。被查后，她恍然大悟，原来是

她中午吃饭时喝了一茶杯白酒。第二名被查

的男司机李某因家中来客，吃完晚饭后，客人

要回家，为了方便客人，李某抱着侥幸心理酒

后驾车上路，万万没想到开车不久就被查

到。被送的客人见状，懊悔不已，李某更是追

悔莫及。

当晚，酒驾查缉分队拦截检查各类机动

车 60余台次，有力地震慑了交通违法行为，

同时按照相关工作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酒驾查处工作，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

创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2022年2月8日
法院公告

特别提醒：公告查询和下载
打印，可以登录法治安徽网（http:
//www.fzahw.com/）点击首页右
侧“法院公告”，然后输入姓名即
可查询。或扫描右侧二维码，关
注安徽公告微信号办理和查询。 2021年11月26日，芜湖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舒福定在“阿里拍卖破产强清频道”，通过网络

公开竞价竞得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对下列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2022年1月29日，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舒福定出具《债权拍卖成交确认书》和《结清证明》，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依
法转让给舒福定（芜湖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与舒福定（芜湖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下列债务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芜湖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受让
方，特此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抵押人或债务人和担保人、抵押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受让方履行债权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

芜湖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22年2月8日

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律师，联系电话：18957893868，地址：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丹阳路 558号
1106室；

芜湖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公司联系人：舒先生，联系电话：18605742077，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田街
道尚岭路7号。
附件：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说明：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及芜湖莱米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福州瑞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编号:
【COAMC 浙-2021-A-37-00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和担
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福州瑞诚投资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债务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福州瑞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福州瑞诚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2月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福州瑞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名称

安徽国电志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城汉铭保利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

陈汉峰

宁波新恒德置业
有限公司

甘肃楚雄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无锡百润置业有
限公司

抵押物信息

1、3172万元及自2017年2月12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基准利率计算
的利息，暂记至2021年7月1日约为675万元；

2、600万元及自2018年8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基准利率计算的
利息，暂记至2021年7月1日约为83万元。

2495万元及利息（其中495万元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
止按月利率2%计算，暂记至2021年7月1日约为650万元；2000万元
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基准利率计算，暂记至2021

年7月1日约为520万元。）

20万元及自2017年4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基准利率计算的利
息，暂记至2021年7月1日约为4万元。）

60万元及自2017年4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基准利率计算的利
息，暂记至2021年7月1日约为12万元。）

296万元及自2017年4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基准利率计算的
利息，暂记至2021年7月1日约为58万元。）

2435万元

备注

（2018）浙0225民初
6305号民事判决

书。

（2017）浙0225民初
2640号民事判决

书。

（2017）浙0225民初
3282号民事判决书

（2017）浙0225民初
3286号民事判决书

（2017）浙0225民初
3289号民事判决书

申报金额，待破产
管理人确认。

债务人名
称

芜湖市芜
宣酒业销
售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芜 2014291 授
001 贷 001、芜
2014291 授

001 贷 001 展
001

本金余额（截至2021年
7 月 28 日，单位：元）

19999932.88

利息余额（单
位：元）

相应利息罚
息，其中截至
2017 年 9
月 20日的利

息为
4128188.95

元

担保人

孙碎华、刘燕
琼、芜湖中昌食
品销售有限公
司、芜湖中昌汽
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刘小林、

于娜

担保合同编号

芜 2012291 授
001A、芜2014291

授 001A、芜
2012291 授 001B、
芜2015291 授
001 贷 001 展

001A、芜 2015291
授 001

确认债权
诉讼文书

（2016）皖02
民初11 号
民事判决书

六安市两级法院为老区振兴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节日采藕保供应

金寨警方查处两名酒司机六安交警及时除雪融冰除障

天长破获一起非法狩猎案

王琴、唐劲东：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市蜀山支公司与被告王琴、唐劲东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皖0102民初108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王琴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市蜀山支公司理赔款 30227.17 元及违约金 (违约金以
30227.17元为基数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按一倍LPR的标准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市蜀山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5元，公告费800元，均由王琴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付彩荣：本院受理原告庐江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被告付彩荣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124民初8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一、解除原告庐江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被告付彩荣于2016年8月13日签订的“庐江县庐城镇城东大
道188号碧桂园42#幢801号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
号为:LJ16006859号)及补充协议；二、被告付彩荣于本判决
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庐江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办理案涉商品房撤销合同备案与房屋预抵押等手续；
三、被告付彩荣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庐江碧
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约金 156100.20元；四、被告付
彩荣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庐江碧桂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 3500元；五、原告庐江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被告
付彩荣已支付的购房款 353004.45元。以上判决三、四、五
项互负给付义务，在相互抵付后一并履行。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22元，减半收取 1711
元，由被告付彩荣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防。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庐江县人民法院
张礼梅：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徽省文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礼梅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如
下：1.判令被告给付 2019.1.1-2020.12.31物业管理费 2557
元；2.判令被告以 2557元为基数，向原告缴纳日千分之三的
滞纳金至清偿之日，暂计一个月，金额为 230元；3.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杜迎松：本院受理原告杜世龙诉被告樊玲玲、杜迎松确

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皖 0102民初
5620号民事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诉
请：1、请求判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8日在庐江监狱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方炜、许贝佳：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南亚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与被告许晓克、方炜、许贝佳、安徽瑞穗担保有限公司分
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02民初 55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要内容为：一、被告许晓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郑州南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111504元及违约金(违约金
以 111504元为基数，自 2020年 4月 10日起，按年利率 3.85%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许贝佳、安徽瑞穗担保有限公
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
原告郑州南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50元、公告费 800元，
合计 6350元，由原告郑州南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3020
元，被告许晓克、许贝佳、安徽瑞穗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3330
元。现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曦阳、汪亚斌：本院受理原告周士欢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皖 0102民初 957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诉请：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二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50388
元,利息 5267.23元(借款本金 50388元的利息自 2020年 9月
13日起按照月利率 1.28%标准计算至 2021年 5月 16日为
5267.23元，此后的利息按照前述标准继续计算至款清之日
上),以上暂合计55655.23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二立即
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20000 元,利息 1877.33 元 (借款本金
20000元的利息自2020年10月8日起按照月利率1.28%标准
计算至2021年5月16日为1877.33元，此后的利息按照前述
标准继续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以上暂合计 21877.33元；3.请
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提出答辩状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8时30分在本院
新站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杜家琼、程顺钱：本院受理原告合肥艺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
皖 0102民初 95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垫
付款人民币 71020元 (65000元+1870元+4150元)及利息暂
计至 2021年 7月 8日 1742.95元(以 71020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1月 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
际支付之日止。)；2、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
4000元；3、请求依法判令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提
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8时30分在本院新站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库米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海霞诉你司合

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一次性退还剩余货款58048.9
元及利息 2348.83元；2、请求判决原告为主张货款实际发生
的律师费 8000元由被告承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相关证据材料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
期限确定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张劲松：本院受理原告张兴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102民初3494号民
事裁定书，该裁定主文为：驳回原告张兴梅的起诉。另向你
公告送达(2021)皖 0102民初 3494号上诉状。限你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张敏静、安琪：本院受理原告李成兵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皖0102
民初1241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主文为：一、被告张敏静、安
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李成兵偿还借款
740000元及利息(以740000元为基数，其中2017年9月29日
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标准，予以计付；2019年8月20日
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4.25%的2倍为标准，计付至款清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李成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2558元，减半收取为6279元，公告费800元，合计
7079元，由被告张敏静、安琪共同负担。限你们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张贤明：本院受理原告朱仁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 0102民初
207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主文为：驳回原告朱仁传的全
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500元，减半收取为 1250元，公
告费 400元，合计 1650元，由朱仁传承担。另向你公告送达

(2021)皖 0102民初 2076号上诉状。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曹宇：原告冯啸虎诉被告曹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02民
初 5254号民事判决书：“一、原告冯啸虎与被告曹宇签订的
《租赁合同》于2021年7月1日解除；二、被告曹宇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冯啸虎租金 77284.75元和水电费
及物业费3642.71元；三、驳回原告冯啸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陈代政：原告张家群诉被告陈代政、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02民初
5969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承保的保险
范围内赔偿原告张家群各项损失143241.34元；二、驳回原告
张家群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晶鼎沐浴休闲会所有限公司、合肥奥捷快捷宾馆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
告合肥晶鼎沐浴休闲会所有限公司、合肥奥捷快捷宾馆有限
公司、黄浦、宋贵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
院判决：一、被告合肥晶鼎沐浴休闲会所有限公司、黄浦、宋
贵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徽省安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金103万元；二、被告合肥晶鼎沐浴休
闲会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徽
省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 2020年 6月 6日的违约金
103000元(注:之后的违约金以 103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1%顺延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三、被告合肥晶鼎沐浴休闲
会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安徽省
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付的水、电、燃气、物业费合计
85647.92元；四、驳回原告安徽省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02
民初 128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周军(身份证号码340104196304200519)、王炳保(身份

证号码340221195407280416)：本院受理原告王红与被告
董光荣、刘俐、郑圣华、周军、王炳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
董光荣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2021)皖 0103民初 43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关于逾期利
息方面的内容，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逾期利息(不服数
额 21220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将本案全部卷宗移送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郭金陵：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

陵市分行与被告郭金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705民初 18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1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安徽聚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德典（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诉安徽聚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

0191民初 64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安徽聚川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德典(上
海)贸易有限公司退还服务费 29672.5 元并支付利息 (以
29672.5元为基数，自 2020年 1月 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 542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 942元，由被告
安徽聚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